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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书

甲方:商洛市林木病虫防治检疫站

乙方:青海博征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与项目行

业有关的法律法规 ,以及本项目商洛市重点林区松材线虫病飞防隔离带建设项目

相关采购要求的规定,合同双方就乙方向采购方提供 商洛市重点林区松材线虫

病飞防隔离带建设项目协商达成一致,确立本合同。

一、合同标的物内容、数量及单价

序号 服务内容 服务期限 相关要求 备注

1

商洛市重点林

区松材线虫病

飞防隔离带建

设项目第二作

业区

2026匀≡6丿目

1 日至 2026

年 6月 ⒛

日

符合相关技术方案要求

二、合同价款

(一 )本合同为总价合同,各项活动服务的合同总价为人民币￥:651025.00

元整,人民币大写:陆拾伍万壹仟零贰拾伍元整。

(二 )合同价包括: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设备使用费、办公费、服务费、

交通费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三、款项结算

1.合同总价即成交价,不受市场价变化或实际工作量变化的影响。

2.付款方式和程序 :

2.l由 甲方负责结算,在付款前,供应商必须开具全额发票给甲方。

2.2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价的硐%,防治工作完成验收合格后

支付合同总价的 60%。

2.3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四、服务条件

(一 )服务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二 )服务期:⒛26年 6月 1日 至 ⒛26年 6月 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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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质量保证

1.乙方所提供的服务保证技术指标符合要求、质量性能可靠、必须符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乙方应当保证其具有完成本项目所要求的服务所必须具备的专业设备和

服务能力。

六、技术与服务

标段 作业区 镇 (办 ) 作业面积 (亩 )

第二标段 柞水县 曹坪镇 25000

七、验收

(1)服务期满后按照成交乙方所提供的资料及数据进行验收 ;

(2)最终验收: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全部项目内容,需按照甲方确定

的时间完成交付并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填写验收单。

(3)验收和评价方式 :

l。 服务期满后按照成交乙方所提供的资料及数据进行验收 ;

2.最终验收: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全部项目内容,需按照甲方确定的时

间完成交付并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填写验收单。

3.验收和评价方式

3.1 乙方提供的服务最终验收达不到技术方案要求和技术方案承诺及国家

或行业标准,或在使用中发现甲方不能容忍的缺陷等,将视为验收不合格 ,乙方

应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无条件完善或要求赔付甲方损失。

3.2 若发现乙方有弄虚作假的,及在项目实施阶段故意或随意夸大服务 ,

本项目合同解除,乙方赔偿甲方相应的损失。

3.3 验收标准:按技术方案等服务指标进行逐项验收,各项指标均应符合

验收标准及要求。

3.4 验收合格后,填写验收单,双方盖章、签字生效。

3.5 验收依据

3.5.1 合同文本。

骗
沣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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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施工方案。

3.5.3 国家和行业制定的相应的标准和规范。

4.乙方应向甲方提交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所有资料 ,以便采购人日后管理和维

护。

八、违约责任

1.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不能满足合同要求,甲方应当将服务商违约

的情况以及拟采取的措施以书面形式报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根据政府采购监管部

门的处理意见,采购人有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款及合同约定

终止合同,并要求服务商承担违约责任。同时,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有权依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服务商的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

九、合同争议解决的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 甲、乙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按下列第 (一 )种方式解决 :

(一 )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

(二 )依法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 ,乙方执贰份,本合同甲、乙确认各方签字盖

章后生效,合同执行完毕后 ,自 动失效 (合同的服务承诺则长期有效 )。

十一、其他事项

(一 )成交通知书、合同附件均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二 )合同未尽事宜,由 甲、乙双方协商,作为合同补充,与原合同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三 )合同一经签订,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但若与甲方的上级

管娌机关的政策性行为或其他规定发生冲突 ,甲方有权与乙方协商调整协议内容

或终止协议执行。

(四 )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 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

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 )如因不可抗力致使双方不能履行本合同中的部分或全部义务时,双方

第 4页 共 5页



均不负违约责任。但不能履行义务一方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向对方报告所发生的

不可抗力并提供有关部门的证明文件。本条所称
“
不可抗力

”
是指自然灾害、重

大疫情、恶劣天气条件、政府行为、社会异常事件 (包括罢工、政变、骚乱、游

行等)或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六 )本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地 址 :

法定代表

或盖章 )

联系电话 :

签订日期:‰移夕年 ⒓ 月 ′
饣 日

码

(签字

开户银行: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西关大

街支行

账号:105058⒛狃13

和汔丐手: 91630104MA75A56D79

签订日期:彻3佥年 ∫冫月 7F 日

63o、 0、三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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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商洛市林未病虫防治检疫站 (盖章 )




